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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关于                                                         
党规党纪建设的若干思考

■ 张海涛

[ 摘 要 ]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从依靠制度管党治党的高度，围绕党规

党纪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积极探索。一是要通过党规党纪建设，强化党的领导和提升组织优势。二是要

处理好党规党纪同理想、民主、权利的关系，确保党规党纪建设的科学完善。三是要正确认识党规党纪与

国家法律的关联，“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两套制度规范体系都必不可少，同时又要保持彼此

的必要分工和边界。四是要确保党员自觉遵规守纪，党组织严格执规执纪，全体党员在党规党纪面前一律

平等，严格遵守政治纪律，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同时还要发挥监督机构的保障作用。重温这一时期邓小

平对党规党纪建设的认识和思考，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党规党纪的理论问题、推动党规党纪的实践发展具

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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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规党纪是党内法规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

也是推进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的重要依据。从

党规党纪的发展历史来看，邓小平在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针对这一问题有

过诸多深入思考。他从党内外实际出发，围绕

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党规与国法、遵规与执

纪等问题作出过许多论述，为推动党规党纪的

理论和实践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需要指出的

是，当时我们党尚未对党规、党纪、党法等概

念作出严格区分，所以邓小平在表述中往往将

其等同视之并交叉使用。但无论表述为党规、

党纪还是党法，都旨在强调制度对管党治党的

重大作用。

一、通过党规党纪建设，强化党的领

导和提升组织优势

党规党纪是管党治党的利器，也是提升党

的凝聚力、战斗力、组织力的重要手段。邓小

平十分注重党规党纪对强化党的领导和提升党

的组织优势的重要作用。

第一，通过加强党规党纪建设，不断加强

党的领导。改革开放之初，受“文化大革命”

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的影响，党的纪律、作

风等“还没有完全恢复”，导致“我们党在人

民当中的威信不如过去了”，党的领导弱化，

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1］与此同时，在打开国

门的大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联系日趋密

切，但美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思潮也趁机涌入，

使得部分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发生了混乱，甚至

产生了迷信美西方政治体制、思想文化、生活

方式的观念。社会上存在着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一些人认为脱离党的领导，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照样可行。

基于此，在 1980 年新年伊始的干部会议

上，邓小平重点谈到通过党规党纪来坚持和改

善党的领导的问题。他强调：“为了坚持和改

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纪律。”邓小平指

出，党的纪律废弛危害极大，“由于纪律相当

废弛，许多党员可以自行其是，对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党的决定，党规定的任务，可以

不执行或不完全执行。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

［1］《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271、2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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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完全按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

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

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1］。为

了恢复党组织的战斗力，改善党的领导能力，

重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邓小平强调，“必

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

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

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否则，形

成不了一个战斗的集体，也就没有资格当先锋

队”［2］。可见，邓小平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同党规党纪建设紧密关联，也阐明了党的制度

建设对于巩固党的领导的深刻影响。

第二，通过加强党规党纪建设，始终保持

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1956 年 9 月，邓小

平在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时就指出，要从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

以便从党的内部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

监督。［3］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逐步深入，党内

一部分人由于过去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

质疑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此

外还有极少数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否

定党的主张。这些在党组织中出现的思想不统

一甚至“唱反调”问题，直接影响到了党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为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强调，

必须“加强全党的组织性、纪律性”［4］。1983

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关于整党的决定，

准备用 3 年时间在全党实现统一思想、整顿作风、

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任务目标。

除了需要通过纪律建设来增强党组织的纯

洁性，邓小平还从历史上纪律性对革命成功的

贡献入手，阐释了党规党纪建设对革命成功、

队伍建设、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在 1982 年 7

月 4 日的军委座谈会上，他指出：“我跟理论

界同志谈了为什么要强调守纪律。他们赞成提

这个要求。没有纪律可不行啦。同心同德，一

心一意，没有纪律不行。我们过去革命，就是

［1］《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71 页。

［2］《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71 页。　

［3］ 参见《邓小平年谱》第 2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663 页。　

［4］《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66 页。　

靠纪律，而且是自觉的纪律。中国共产党成立

后，最好的风气就是这个。”［5］对此问题，邓

小平曾举了转战大别山期间人民军队遵守军纪

赢得群众认可的事例，彰显出纪律严明是我们

党和军队的鲜明特征，也是保持党组织优良面

貌，赢得人民群众真心拥戴的重要保障。他说：

“大别山有个地区，二十多年来反对我们，反

攻后，我们第一次去，老百姓跑了，但我军纪

律很好，东西一概没动，打扫了清洁。第二次

我们去，老百姓就不跑了，他们说，知道你们

这样好，我们还跑干什么？”［6］同时，在邓小

平看来，有纪律的党，才是有战斗力的党，纪

律是提升组织凝聚力的关键所在。他强调：“党

应该是一个战斗的队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应该是统一的、有高度觉悟的、有纪律的队伍。

只有恢复到这种状态，党才能有战斗力。”［7］

二、处理好党规党纪同理想、民主、
权利的关系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

以来既强调纪律严明、责任优先、义务为重，

又注重理想指引、发扬民主和权利保障。对此

问题，邓小平围绕党规党纪同理想、民主、权

利的关系，作出过许多重要论述，为推动党规

党纪建设更加科学完善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实践

遵循。

第一，理想和纪律紧密关联，要正确认识

二者关系。在邓小平看来，理想和纪律是相辅

相成的关系，理想是对纪律的指引，纪律是对

理想的保障。在 1985 年 3 月的全国科技工作会

议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改革科技体制是为

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后，又即席作了一番讲

话，强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时，“一

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教育

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他指出：

“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

［5］《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408 页。　

［6］《邓小平军事文集》第 2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

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7-88 页。　

［7］《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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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了理想，还要有纪

律才能实现。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

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

组织起来就有力量。”［1］这不仅是对科技工作

者的要求，也是对全党提出的期望。在 1985 年

9 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进一步

说明了理想与纪律的关系，强调了理想与纪律

对于我们党的重要性。他说：“过去我们党无

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

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

势。”［2］

我们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

主义，任何一个中共党员都要树牢马克思主义

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但实现理想的过程从来不是一帆风

顺的，纪律约束就成为确保革命队伍不断朝理

想迈进的保障。针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资产阶

级思想泛滥、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本位

主义在党内扩散等问题，邓小平强调，“没有

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纪律也是不行的”，“没

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

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

能够成功？”［3］实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四个现代

化是我们阶段性的理想和目标，而执行纪律才

能确保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强化党中

央集中统一领导，形成全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合力，否则就会使资产阶级自由化、

自行其是、一切向钱看等不正之风在党内泛滥，

损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因此，必须既抓

理想，又抓纪律，中国“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

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

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4］

第二，提倡发扬党内民主和强调纪律约束

［1］ 《邓小平年谱》第 5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331 页。　

［2］《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44 页。　

［3］《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24、111 页。　

［4］《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23 页。　

都是必要的。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也是社会

主义民主在党内的反映，与党的纪律是分不开

的。围绕这一关系，邓小平指出：“合理的纪

律同社会主义民主不但不是互相对立的，而且

是互相保证的。”［5］“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

不 要 纪 律 和 秩 序 的 民 主， 决 不 是 社 会 主 义 民

主。”［6］所以，党内民主是有条件和范围的，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纪律，如果片面

强调发展民主而忽视了纪律，就会在党的建设

事业中引发重大风险。因此，邓小平在 1980 年

1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党内的民主

和纪律都是必要的。”［7］

要深刻理解这个关键论断，必须弄清楚两

个问题，一个是如何认清西方民主的问题，另

一个是如何正确认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邓小

平对此都进行了回答。他强调：“民主只能逐

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

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

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

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

资产阶级自由化，脱离了党的领导，十亿人民

没有一个凝聚力，就丧失了战斗力。”［8］这就

是说，要清醒认识到西方的民主模式不适合中

国，更不能将其原则、制度等内容简单照搬到

党内政治生活中，一定要牢牢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特别是要坚持党的领导。西方的资产阶级

民主本质上是代表少数人和少数利益集团的利

益，往复于多党轮流坐庄和恶性竞争的泥潭，

终究会因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

益纷争而导致社会撕裂。针对一些青年容易受

到美西方所谓自由、民主思潮影响的情况，邓

小平说：“要向青年进行有理想、有纪律的教育。

没有理想和纪律，建设四化是不可能的。许多

青年崇拜西方的所谓自由，但什么叫自由他们

［5］《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60 页。

［6］《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359 页。　

［7］ 《邓小平年谱》第 4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595 页。　

［8］《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96-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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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懂。要使他们懂得自由和纪律的关系。”［1］

在正确认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上，邓小平强调：

“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统一；没有集中统一，

党就没有战斗力。我们党要永远保持集中统一。

这样的党，才真正有战斗力。但是，只有在民

主基础上，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够

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党，有纪律的党，有战斗

力的党。”［2］他还指出：“我们实行的民主集

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

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

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3］要正确认识民主

和集中的关系、正确理解自由和纪律的关系，

依靠正确的组织原则把党锻造成一块攻无不克、

战无不胜的坚硬钢铁。

第三，在强调党规党纪制度约束的同时，

也不能忽视对党员权利的保障。邓小平认为，

加强党的建设，不能一味通过纪律片面加强集

中，还应当注意保障党员的权利。早在党的八

大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时，邓小平就针对党的

七大后大量吸收党员的情况指出，在努力提高

党员质量和标准的同时，也应当注意保护和扩

大党员的民主权利。他强调：“这些党员也仍

然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且仍然有权向所属

的党组织和高级的党组织提出自己的意见，党

组织不应该用纪律迫使他们放弃这些意见。这

对于党不但没有害处，而且可以有某种益处。”

而且，他还特别介绍了八大党章草案的一项特

别规定：“侵害党员的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

应当给予纪律处分。这是对于党员权利的有力

保障。”［4］

改革开放后，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权力

过分集中、部分党员干部将个人凌驾于组织之

上导致家长制作风，尤其是实践中出现的扭曲

“下级服从上级”原则而导致否定党内同志之

间平等关系等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加强对

党员权利的保障。他在 1980 年 8 月召开的中共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不论是担

［1］《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91 页。　

［2］《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307 页。　

［3］《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75 页。

［4］《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249 页。　

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或者是普通党员，都应以

平等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

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5］可

以说，保障党员权利能够塑造党的民主形象和

活泼氛围，能够促使党员心悦诚服地认同党的

决策，有助于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不过，邓小平也指出党员权利的保障是建立在

遵守党规党纪的前提之上的。他强调：“党员

必须执行党的决议，虽然在执行中有权保留自

己 的 意 见。 如 果 不 执 行， 那 就 是 违 反 党 的 纪

律。”［6］在将执行党的决议作为党纪的问题上，

邓小平也有过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保障权

利、发扬民主和纪律约束都是必要的，但民主

是有条件的，不能破坏集中。他指出，党员有

提各种意见的权利，不让党员讲意见不对，但

党员讲了意见后还要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

在党内会议上可以讲意见，但在党外不能散布

不满情绪。［7］

三、正确认识党规党纪与国家法律的

关联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邓小平对党内制度和国家法制的恢复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重申党规党纪的重要性，

鲜明指出不仅国要有国法，党还要有党规党法，

两套规范体系都必不可少。在党纪国法的关系

上，他主张两者要保持必要分工和彼此边界，

但二者又是紧密联系的，即遵守国家法律、落

实党和国家政策都是党员遵规守纪的应有之义。

第一，党规党纪与国家法律是两套规范体

系，都必不可少。自毛泽东在 1938 年党的六届

六中全会上提出“党规”概念之后，包括邓小

平在内的党内不少领导同志在不同场合都使用

过“党规党法”“党规党纪”等表述，有力促

进了全党遵规守纪意识的形成。例如，在 1961

年 12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围绕党的工

作问题提出了 7 项要求，其中最后一项是：“我

们要严格党的生活，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5］《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31 页。　

［6］《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307 页。　

［7］ 参见《邓小平年谱》第 4 卷，第 5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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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教育，党规、党法、党性的教育”［1］。可

见，邓小平将加强党规党法的教育作为严肃党

的政治生活、树立党内规矩意识的重要途径。

在 1978 年为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

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其中提

出了加强法制和建立党规党法的双重任务。在

讲完“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之

后，邓小平强调：“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

党法。”［2］这句话简明却又意味深长，一方面

党规党纪与国家法律都必不可少，另一方面党

规和国法又是两套独立的规范体系，在党的建

设和国家治理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在 1986 年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布局问

题时，邓小平又重申这一思想。他指出，要抓

党风和社会风气，不管牵扯到谁，都要按照党纪、

国法查处。讲到最后，他强调：“搞四个现代

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

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党有党纪，国有

国法。”［3］

在国有国法、党有党规党纪这一思想指引

下，邓小平提出了依靠制度管党治党的重要理

念，强调要重塑规矩意识，坚决改革当时已有

制度中的弊端。在 1980 年 8 月 18 日中央政治

局扩大会议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

邓小平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

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

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

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4］ 同时，针对过去

因为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所发生的

错误，比如官僚主义、家长制、领导干部职务

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弊端，他进一

步指出了管党治党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只有

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

的改革，人民才会相信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

党 和 社 会 主 义， 我 们 的 事 业 才 会 有 无 限 的 希

［1］《邓小平文集（1949-1974 年）》下卷，人民出版

社 2014 年版，第 134 页。　

［2］《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47 页。　

［3］《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54 页。　

［4］《邓小平年谱》第 4 卷，第 663 页。　

望”［5］。所以，邓小平强调进行制度改革，不

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是为了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6］

也正因如此，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在党

的建设上要走出一条“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

路子”［7］。除此之外，邓小平还极具创见性地

将党规党纪与国家法律描述为一种保障关系，

即“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8］，初

步厘清了两套规范体系之间的效力保障关联。

建章立制是加强党规党纪建设，逐渐恢复

和巩固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的重要抓手。

邓小平指出：“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9］，

是管党治党的总规矩。奠定改革开放以来整个

党规党纪制度体系基础的十二大党章，就是在

邓小平的直接指导下制定完成的。在制定过程

中，对新党章应当规定哪些内容，他多次作出

明确指示。比如，他要求规定清楚“合格党员

的标准”，强调：“对党员的要求一定要严格”，

“九大、十大搞的党章，实际上不大像党章，

党员有些什么权利和义务，究竟怎么样才算个

共产党员，不合条件怎么办，都没有规定好，

需要修改”。［10］他还指出：“党章要写好，让

人看了以后，感到面目一新，对党有信心、有

希望，照新党章办事就能把党整顿好。”［11］除

了党章外，1980 年 2 月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

生活的若干准则》也是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制定

的。这部《准则》是中共中央逐步建立健全党

内政治生活制度和监督制度，党内组织生活和

民主生活逐步走向正常化、制度化的重要产物。

《准则》加强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党内政治

生活的规范性，使党内政治生活逐步走上正轨，

［5］ 《邓小平年谱》第 4 卷，第 663 页。　

［6］  参见《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692 页。

［7］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4 页。　

［8］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47 页。

［9］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47 页。　

［10］《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69 页。　

［11］《邓小平年谱》第 4 卷，第 5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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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恢复和健全党内民主、维护党的集中统

一、严肃党的纪律、促进党的团结，进一步巩

固了党的领导基础。［1］

第二，主张党规党纪与国家法律要保持必

要分工和彼此边界。正确认识党纪与国法的关

系，是党规党纪建设必须回答好的问题。如果

出现简单以党纪代替国法的现象，不仅会导致

国家法治不彰，降低全社会对法治的敬畏，不

利于人民群众树立起依法办事的意识，而且严

重影响党的权威性，减损党的公信力。对此问

题，邓小平认为，两套制度规范体系之间要保

持必要的分工和边界，不能以党规党纪代替国

法。1986 年 6 月 28 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

在听取关于端正党风工作情况的汇报后，邓小

平指出：“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

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2］。就端正党风

的问题，邓小平也着重从党规党纪与国家法律

这两套制度体系适用范围的角度作了提醒：“纠

正不正之风中属于法律范围、社会范围的问题，

应当靠加强法制和社会教育来解决。”［3］这启

发我们，党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多元规范所

构成的制度系统，既有党规党纪约束有关党的

建设的方方面面，又有国家法律调整一般法律

关系，此外还存在大量的社会规范通过道德和

教化等方式来推动社会治理。邓小平的这一论

述，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为此后我们党逐步

理顺党政关系、实现党规国法并联共振提供了

重要启发。

第三，在对党组织和党员的行为要求上，

遵守国家法律与遵规守纪是高度一致的。尽管

党规党纪与国家法律保持必要的边界，但两者

仍然存在高度关联。它们都是党组织和党员的

行为指引，遵守国家法律本身就属于党规党纪

的要求。邓小平针对党员遵纪守法问题指出：“无

论是不是党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对于共

产党员来说，党的纪律里就包括这一条。遵守

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

［1］ 参见中央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一百年》，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96 页。　

［2］《邓小平年谱》第 5 卷，第 423 页。

［3］《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63 页。　

政策，国家的政策。”［4］

四、党员要自觉遵规守纪，党组织要

严格执规执纪

执行落实党规党纪，既包括党员遵规守纪

的过程，也包括党组织执规执纪的过程。对于

党员自觉做到遵规守纪而言，邓小平强调党规

党纪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许有特权和例外存在，

领导干部应作出表率并积极带头践行党规党纪

特别是党的政治纪律，发挥模范引领作用。对

党组织执规执纪而言，邓小平强调通过监督检

查机关铁面无私的工作，来提升党规党纪的执

行效率，增强党员干部遵规守纪的观念意识。

第一，党规党纪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许有

超越纪法的特权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党规党纪建设遭受严重挫折，难以发挥规范作

用。改革开放后，总结和吸取党的历史中的经

验教训，重塑规矩意识，成为我们党必须完成

的任务。为此，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上明确指出：“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

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

起码要求。”［5］针对当时群众反映强烈的违规

占用住房、公车等干部特殊化、以权谋私等不

正之风，邓小平提出，要“在最短期内，制定

出几条必须遵守的章程和纪律”［6］。“我们先

从对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作出规定开始，再逐

步地作出关于各级干部的生活待遇问题的一些

规定，克服特殊化。”［7］在 1980 年 8 月所作的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邓小平

进一步指出：“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

能违反党章党纪，不管谁违反，都要受到纪律

处分，也不允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不许

任何违反党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8］

除了经济、生活领域的特殊化，思想政治

［4］《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2 页。　

［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

社 1982 年版，第 14 页。　

［6］《邓小平年谱》第 4 卷，第 538 页。　

［7］《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16 页。　

［8］《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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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特殊化也是我们党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趁势

涌入，我国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受到巨

大冲击，出现不少曲解或否定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与党的领导的声音。一些党员受此影响，“个

人主义思想泛滥”［1］，无视党的纪律、任意发

表言论、作出行动。邓小平对社会上出现的错

误思潮及其对党内的负面影响，以其特有的政

治敏感，意识到这是重大的原则性问题。1983

年 10 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

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其中多次提

及遵守党纪的问题。在讲到加强党对思想战线

的领导时，他重点强调了党员一律平等遵守党纪

的要求：“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遵守党

的章程和纪律。不管是什么专家、学者、作家、

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不允许自视特殊，认为

自己在政治上比党高明，可以自行其是”［2］。

第二，党员遵规守纪，首要的是遵守党的

政治纪律。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

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

纪律的重要基础。严守党的政治纪律，首要是

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严格贯彻落

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早在 1956 年，邓小平牵

头负责党的八大党章修改工作时，就对一些党

员存在的爱好自成系统、政治上自由行动、不

喜欢党的领导和监督、不尊重中央和上级的决

定等错误行为作出了批评。［3］在邓小平看来，

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首要是必须毫不

打折地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这是一个非常

严肃的政治纪律问题。在他的指导下，1980 年

2 月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共

规定了 12 条要求，其中“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

思想路线”“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维

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持

党性，根绝派性”等内容都是围绕党的政治纪

律展开的。在 1980 年 12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邓小平向全党鲜明提出：“要严格执行《关于

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坚持不懈地纠正

［1］《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44 页。　

［2］《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46 页。　

［3］ 参见《邓小平年谱》第 2 卷，第 651 页。　

各种不正之风，特别要坚决反对对党中央的路

线、方针、政策采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错

误态度。”“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

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

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这一点

在现在特别重要。谁要违反这一点，谁就要受

到党的纪律的处分。”［4］

第三，严守党规党纪，各级领导干部必须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确保党规党纪有效执行和

高效实施，离不开各级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

用。邓小平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

头严守党纪。对于违犯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

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5］

改革开放初期，在倡导高级干部带头发扬党的

优良传统的背景下，邓小平推动制定了《关于

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从高级干部

的 10 项具体待遇入手，以上率下整顿党风，改

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他特别强调：“如果

我们高级干部首先把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决了，

就能理直气壮地去解决全国在其他方面存在的

这类问题。上面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没有讲

话的权利，人们会问，你们自己怎样呢？搞这

个生活待遇的规定现在是时候了。”［6］与之类

似，在《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制定

之后，邓小平进一步强调了领导干部带头遵守

党规党纪的具体要求。他指出：“各级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更应该严格遵守党章，遵守《关

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起模范作用。”［7］

第四，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

督检查。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必须建立完善的执行机构才能确保铁纪生威。早

在 1953 年的第二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上，邓小

平就指出：“纪律是一个鞭子，鞭策国家工作人

员把工作做好。这就要加强监察工作，发动群众

监督。”［8］对于监察工作的问题，（下转第127页）

［4］《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58-359、366 页。　

［5］《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47 页。　

［6］《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18 页。　

［7］《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9 页。　

［8］《邓小平文集（1949-1974 年）》中卷，人民出版

社 2014 年版，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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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订与探讨 人民英雄纪念碑若干问题考证

《人民日报》头版又发表新华社电讯《英雄们

永垂不朽   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同时也再次

发表纪念碑照片，同样用引号的方式对“人民

英雄纪念碑”加以强调。［1］通过对相关史料的

搜索考察，笔者发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

建成之前，“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名称已经偶

有出现，但基本是作为“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

［1］  参见《英雄们永垂不朽   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

《人民日报》1958 年 4 月 23 日。　

纪念碑”和“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简称使用，

而建成之后，“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名便作为

正式名称流传开来，“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

念碑”和“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名基本不

再使用。

﹝作者章舜粤，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

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

理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09﹞

（责任编辑：杜 栋）

（上接第73页）他进一步解释道：“加强监察

工作就是加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

乱纪，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培养他们

的 纪 律 观 念。”［1］ 在 粉 碎“ 四 人 帮”、 结 束

“文化大革命”之后，党内纪检工作的恢复问

题重新提了出来。1977 年 8 月通过的十一大党

章重新恢复了设置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条款，

紧接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恢复重建了中央

纪委。关于恢复纪委的重要性，邓小平强调：

“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

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

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2］。关于纪委的工

作职能，邓小平将之概括为：“各级纪律检查

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

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

好”［3］。也就是说，纪委不仅要处理案件，

［1］  《邓小平文集（1949-1974 年）》中卷，第 78-79 页。　

［2］《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32 页。　

［3］《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47 页。　

而且要通过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来保

障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对此问题，他在

1980 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特别强调，党的纪

律检查工作要把是否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高

度一致作为工作重点。［4］

纵观党的历史，我们党高度重视党规党纪

建设，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重大成就的

重要原因之一。重温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党规党纪建设的认识

和思考，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党规党纪的理论

问题、推动党规党纪的实践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意义。

﹝作者张海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讲师，北京 100091 ﹞

（责任编辑：赵丛浩）

［4］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66 页。　


